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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法院公告
2018年12月29日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施辰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施辰签署的《单户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CEBAMC—YIV—B—
2018—002—01），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施辰。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施辰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施辰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施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3825522
施辰联系电话：137-3568-9319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施辰
2018年12月2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

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债权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分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大圣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基准日【2018】年【3】月【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6年义乌字第02269号、2016年义乌字第02270号

本金

14158183.58

14158183.58

欠息截至2017.7.31

423372.89

423372.89

垫付费用

0

0

担保人

保证人：浙江诗蕾袜业有限公司、金华大圣玩具有限公司、浙江兰惜蝶针织服饰有限公司、陈忠伟、方小
琴、吴国庆、孙雪琴、孙浩亮、陈芝英、陈亚平、虞建盛 抵押人：陈忠伟、方小琴

（2018）浙01民初2205号
杭州金优置地资本理财服务有限公司、金聚鑫（杭

州）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杭州金蜘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建荣诉傅丽鸿、吴立根、吴华
锋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 民初 2205 号民事裁定
书及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及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510号
浙江淘家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湖南省淘家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朱星星诉你们装饰装修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102民初35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269号

中新房东方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厉梦皎诉
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浙0102民初

32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4159号

江西省东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告蓝城置业（杭
州）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江西省东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
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4160号

江西省东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告蓝城置业（杭
州）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江西省东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
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三楼第四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从华夏银行宁波分行收购的慈溪市长城电子电器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贷款
债权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18年11月28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原债权银行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

债务人名称

慈溪市长城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富帆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海欣进出口有限公司

博强钢构有限公司

浙江天鸿钢结构有限公司

慈溪市华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象山糖烟酒菜有限公司

宁波贝仕迪电器有限公司

舟山豪舟混凝土预拌有限公司（破产停息）

宁波丰强纸制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8年11月28日)

本金

11930991.75

2875147.33

2395158.48

27700000.00

0.00

18500000.00

581440.32

2983494.87

40000000.00

39750132.25

欠息

9867075.86

1036866.33

702393.76

3460985.17

885925.28

3500802.83

3254075.79

908473.18

4272220.06

21607682.90

担保人

宁波英贝铜业有限公司、宁波英贝辉煌实业有限公司、徐冲、童丽娜、胡建君

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宁波大宇食品有限公司、象山县对外贸易有限公司、王星平、陈振祥、郎军秦

宁波富红针织有限公司、宁波大宇食品有限公司、象山县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林培忠、陈振祥、郎军秦

浙江天鸿钢结构有限公司、宁波众合置业有限公司、慈溪市合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浙江斯诺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甘明根、马利群

博强钢构有限公司、宁波众合置业有限公司、慈溪市合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浙江斯诺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甘明根、马利群

浙江名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华建峰、岑海霞

象山县围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谢秀忠、郭文玺、张世红、黄亚萍、吴宏定、徐志芳

宁波振东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宁波振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波振东光电有限公司、秦一涛、任凤英

舟山市海港工程有限公司、舟山豪舟物资仓储有限公司、舟山骅首物流有限公司、舟山市豪舟建材有限公司、张海芬、朱方波

宁波金安机动车考训服务有限公司、宁海新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宁波金地置业有限公司、金振军、王玲娣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处置方式：多户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其他合法合规处置方式。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

工作日。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574-56800735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7-88338058
联系人：韩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9日

根据平阳首信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温州投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人）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平阳首信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的资产（包括债
权及担保从权利），全部转让给温州投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阳首信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温州投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还款义务。

债权情况：（1）、借款人为温州市胜源铜业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000000元，利息￥222000元
（注：利息暂计至2017年12月29日）。保证人：浙江泰钢不锈钢有限公司、浙江宝隆铜业有限公司、
陈国辉、李启肖、许成珍。（2）、借款人为意奔玛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8500000元，利息￥335700
元（注：利息暂计至2017年12月29日）。保证人：浙江安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余安明、陈秀琴。

特此公告 平阳首信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温州投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9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所持有的宁波纽立德织造有限公司等资产进行处置，特
发布此公告。

特别提示：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本次资产处置可采取单户
处置、部分组包处置或整体组包处置。 我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
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
产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nbfamc.com查
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
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
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4-81873324
电子邮件：chenchao@nbfamc.com
公司地址：宁波市偃月街299号 邮编：31500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4-81873322（综合管理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情况以实际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12月29日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台州菲尔达化工有限公
司，遗失仙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2007年5月15日核发的注册
号 为 91331024148031831G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台州菲尔达化工有限公司管理人

温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
职律师陈文利遗失律师工作
证，证号 13310201361704398，
流水号3002445，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磊律师执业证一本，执
业证号13301201311400538，流
水号107208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受委托，将于2019年1月7日14时，在本公
司会议室举行拍卖会。具体事项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嘉兴市少年路原针
织厂四层和五层房屋二年期租赁权(分两项
标的)，每层建筑面积均约350㎡，参考价分别
为4万元/年（四层）、3万元/年（五层），保证
金2万元/项。

二、标的展示、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1月6日止。

三、报名地址：嘉兴市中山东路世纪广
场 10 楼 A 座 ；咨 询 电 话 ：13757305731、
0573-82091898。

嘉兴市正联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9日

拍
卖
公
告

温州市展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7户债权资产竞买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

分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5日10时至2018年12月26日10时在中国信达浙江
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http://zc.paimai.taobao.com）进行了公开竞

价活动，温州庆旭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竞买号O2570）出价2560万元。因上
述竞价只有温州庆旭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一方出价，现补登竞买公告如下：

截止本次处置基准日2018年10月31日，温州市展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7

户债权资产包本息总额为24156.64万元，其中本金12644.67万元，利息11511.97
万元。

该户债权有关信息见下表所示：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600万元，加价幅度人民币10万元。若在公告期内另无人

出价或出价低于2560万元，将确定温州庆旭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最终买受人。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782 13806895662
电子邮件：lizhaoh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网址：https:

//zc-item.taobao.com/auction/583718828855.htm?spm=a219w.7474998.
paiList.6.110defe2aQYvKP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2月2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务人

温州市展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犇源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兴发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百速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大地工具有限公司

海太阳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晶环机械股份公司

本金

1498

845

1495

331.56

534.75

7453.77

469

利息

1275

1425

1088

0

395.66

6753.77

362

抵/质押及保证担保情况

由浙江瓯越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星奥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林世理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林世标所有的位于飞云镇云周繁荣村房产、林碎家所有的位于飞云镇云周繁荣村房产、林波所有的位于飞云镇云周办事
处繁荣村房产、林世和所有的位于飞云镇云周繁荣村房产、林世春所有的位于飞云镇云周繁荣村房产、林碎香所有的位于仙降镇银湖村房产、邓碎有所有的位于仙降镇银湖村房产、陈晓武所有的位于温州市车站大道
金城大厦E幢712室、林世理、陈晓武所有的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闻堰镇戈雅公寓夏风园4幢1单元1001室（已做司法评估）、钱存存所有的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豪园13-1-902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浙江侨力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医鼎医用敷料有限公司、周晓丹提供最高额保证；施士松位于虞师里虞师里大厦2幢404室面积140.08平方米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

由浙江克斯顿鞋业有限公司、瑞安市安徒生鞋业有限公司、李昌娒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由好汉集团有限公司、张棉景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保证人1：刘冬玲、施永进,最高保证金额1450万

由久龄久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海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仙桥鞋业有限公司、温州高米乐实业有限公司、浙江盛昌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华联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鑫瓯集团有限公司、瑞安市宏盛水产食品冷冻有限
公司、孙顺海、叶桂提供最高额保证；追加江苏海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江苏镇江市镇江新区金港大道168号的部分设备抵押2022万元；

由瑞安市中天印刷机械有限公司、林建国、林建龙、万银柱、万银良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由浙江晶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文成县平和乡大垟口的土地（土地面积：6,722.00平方米，抵押物种类：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
类型：工业用地）提供最高额担保，由万银良坐落于安阳镇天祥小区1幢2单元202室房产以及面积为19.92平方米的车位提供最高额抵押；


